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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區 區 議 會  
分 區 委 員 會 報 告  

 
I. 東 分 區 委 員 會  

2010 年 3 月 份 會 議 討 論 事 宜  
 

1.  赤 柱 市 場 道 和 赤 柱 大 街
﹙ 酒 吧 街 ﹚一 帶 車 輛 非 法
停 車 等 候  

有 委 員 表 示 ， 近 日 發 現 有 旅 遊 車 及 小 巴

於 酒 吧 街 至 赤 柱 市 場 道 一 帶 停 泊 等 候 ，

希 望 警 方 能 加 強 執 法 。  
 
警 務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赤 柱 警 署 連 同 西 區 警

區 交 通 隊 已 於 周 末 期 間 增 派 警 員 巡 邏 及

執 法 ， 並 在 赤 柱 新 街 及 赤 柱 市 場 道 交 界

之 迴 旋 處 及 酒 吧 街 一 帶 維 持 交 通 秩 序 ，

以 及 於 酒 吧 街 打 擊 非 法 泊 車 。 警 方 將 繼

續 密 切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將 於 下 次 會 議

向 委 員 會 作 出 滙 報 。  
   
2.  赤 柱 銀 行 業  有 委 員 表 示，赤 柱 居 民 及 商 戶 指 赤 柱 廣 場

的 銀 行 即 將 結 業。該 委 員 指 出，政 府 一 向

大 力 推 廣 赤 柱 為 旅 遊 區，旅 遊 區 的 發 展 需

要 硬 件 與 軟 件 互 相 配 合。若 區 內 缺 乏 銀 行

服 務，將 對 居 民、商 戶 及 遊 客 造 成 嚴 重 影

響。該 委 員 希 望 委 員 會 向 旅 遊 發 展 局、經

濟 發 展 及 勞 工 局、旅 遊 事 務 署、金 融 管 理

局 及 香 港 銀 行 公 會 等 部 門 及 機 構 反 映 居

民 的 關 注 。  

 

有 委 員 表 示 ， 中 國 銀 行 客 戶 於 2009 年 9
月 收 到 通 知 指 赤 柱 分 行 計 劃 於 2009 年 11
月 28 日 後 結 束 營 業 ， 並 遷 往 柴 灣 。 居 民

其 後 於 2009 年 10 月 召 開 會，商 討 上 述 分

行 搬 遷 事 宜，約 有 300 多 人 出 席。大 部 分

居 民 希 望 保 留 中 國 銀 行，以 便 居 民 辦 理 銀

行 事 務。該 委 員 其 後 曾 與 中 國 銀 行 及 領 匯

高 層 多 次 會 面，商 討 保 留 赤 柱 分 行。中 國

銀 行 亦 於 2009 年 11 月 26 日 表 示 赤 柱 分

行 將 在 原 址 繼 續 營 運，直 至 另 行 通 知。由



於 赤 柱 廣 場 重 整 工 程 範 圍 甚 廣，領 匯 目 前

未 能 確 定 商 戶 續 約 細 則，但 中 國 銀 行 與 領

匯 磋 商 後 已 達 成 共 識，雙 方 將 於 工 程 圖 則

獲 批 準 後 繼 續 討 論 續 約 事 宜。另 外，匯 豐

銀 行 已 於 早 年 結 束 赤 柱 分 行，現 時 只 提 供

櫃 員 機 服 務，惟 最 近 因 工 程 影 響 而 撤 走 支

票 存 入 機 及 減 少 櫃 員 機 數 目 。  
 
秘 書 處 補 充 已 於 早 前 向 領 匯 反 映 委 員 對

赤 柱 廣 場 銀 行 服 務 的 意 見。由 於 赤 柱 廣 場

進 行 提 升 工 程，中 國 銀 行 赤 柱 分 行 原 計 劃

於 2009 年 年 底 關 閉 ， 並 留 待 工 程 完 成 後

決 定 是 否 重 新 營 業。領 匯 及 中 國 銀 行 其 後

得 悉 居 民 對 銀 行 服 務 需 求 甚 殷，故 中 國 銀

行 暫 時 延 長 服 務 時 段，直 至 工 程 動 工 後 再

作 決 定。為 維 持 區 內 銀 行 服 務，領 匯 正 與

中 國 銀 行 磋 商 於 工 程 期 間 作 出 特 別 安

排，希 望 工 程 在 不 影 響 銀 行 運 作 的 大 前 提

下，銀 行 能 於 原 址 繼 續 營 業。領 匯 正 等 候

中 國 銀 行 的 回 覆。此 外，匯 豐 銀 行 原 於 領

匯 赤 柱 廣 場 三 樓 設 有 兩 部 櫃 員 機。因 受 提

升 工 程 影 響，匯 豐 銀 行 已 將 櫃 員 機 數 目 減

至 一 部，並 將 該 櫃 員 機 遷 往 三 樓 的 詢 問 處

附 近 。 領 匯 表 示 正 聯 絡 櫃 員 機 的 營 運 公

司 ， 希 望 能 增 加 櫃 員 機 的 數 目 。  
 
委 員 會 同 意 由 秘 書 處 致 函 商 務 及 經 濟 發

展 局，表 達 赤 柱 居 民 對 銀 行 服 務 的 訴 求 ，

並 將 副 本 轉 交 領 匯。此 外，委 員 會 亦 會 致

函 中 國 銀 行 及 匯 豐 銀 行，為 赤 柱 居 民 爭 取

更 全 面 的 銀 行 服 務 。  
 
 

II.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 
2010 年 3 月 份 會 議 討 論 事 宜  

 
1. 鴨洲 之 交 通 運 輸 事 宜  是 次 會 議 未 有 特 別 的 交 通 運 輸 事 項 。  
   
2. 鴨洲 之 環 境 衞生事 宜  是 次 會 議 未 有 特 別 的 環 境 衞 生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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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 西 分 區 委 員 會  
2010 年 3 月 份 會 議 討 論 事 宜  
 

1.  車 輛 從 香 港 仔 轉 入 華 富 道
時 撞 毀 路 旁 圍 欄 事 宜  

因 應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， 運 輸 署 表 示 會 盡 快

動 工 延 長 防 撞 欄 。  
   
2.  華 貴 邨 小 巴 站 興 建 上 蓋 事

宜  
有 委 員 表 示 ， 華 貴 邨 小 巴 站 興 建 上 蓋 工

程 計 劃 於 2010 年 4 月 進 行，故 希 望 有 關

部 門 於 施 工 前 一 星 期 把 設 置 臨 時 小 巴 站

的 安 排 通 知 居 民 。  
 
秘 書 處 已 向 運 輸 署 反 映 委 員 的 建 議 。  

   
3.  田 灣 重 置 混 凝 土 廠 事 宜  委 員 備 悉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地 區 發 展 及 環

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010 年 3 月 1 日 通 過 成

立 田 灣 混 凝 土 廠 監 察 小 組 ， 以 監 察 混 凝

土 廠 的 運 作 及 確 保 減 低 其 運 作 對 附 近 居

民 的 滋 擾 。 該 監 察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已 於

2010 年 3 月 15 日 舉 行 。  
   
4.  水 務 署 在 華 富 道 近 華 安

樓 一 段 行 人 路 進 行 水 務

工 程 事 宜  

有 委 員 反 映 ， 水 務 署 因 進 行 水 務 工 程 而

暫 時 封 閉 華 富 道 近 華 安 樓 一 段 行 人 路 ，

故 居 民 需 繞 經 行 車 路 才 能 通 過 該 路 段 。

該 委 員 希 望 水 務 署 縮 窄 指 示 牌 的 範 圍 ，

以 便 騰 空 位 置 作 行 人 路 ， 此 舉 有 助 防 止

意 外 發 生 。  
 
秘 書 處 已 向 水 務 署 反 映 委 員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IV. 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 
2010 年 3 月 份 會 議 討 論 事 宜  
 

1.  香 港 仔 百 樂 門 酒 家 排 出 廢

氣 問 題  
有 委 員 表 示 曾 與 環 保 署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

署 ﹙ 下 稱 食 環 署 ﹚ 職 員 進 行 多 次 實 地 視

察 。 環 保 署 表 示 ， 香 港 仔 百 樂 門 酒 家 並

非 長 期 排 出 廢 氣 ， 故 難 以 量 度 其 污 染 程

度 ， 但 該 署 會 繼 續 跟 進 事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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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田 灣 登 豐 街 雜 物 堆 積 問

題  
有 委 員 表 示 ， 田 灣 登 豐 街 雜 物 堆 積 問 題

仍 未 有 改 善 ， 希 望 食 環 署 繼 續 跟 進 。  
   
3.  香 港 仔 西 安 街 金 門 餐 廳 外

的 生 果 店 將 貨 物 擺 放 在 行

人 路 上 及 香 港 仔 榮 華 餅 家

對 開 行 人 路 經 常 被 附 近 店

舖 佔 用 的 問 題  

有 委 員 表 示 ， 香 港 仔 西 安 街 金 門 餐 廳 外

的 生 果 店 將 貨 物 擺 放 在 行 人 路 上 ， 以 及

香 港 仔 榮 華 餅 家 對 開 行 人 路 經 常 被 附 近

店 舖 佔 用 ， 對 行 人 造 成 不 便 。 由 於 食 環

署 代 表 未 有 出 席 會 議 ， 該 委 員 希 望 秘 書

處 將 上 述 問 題 轉 介 食 環 署 跟 進 。  
   
4.  香 港 仔 大 道 油 站 搬 遷 問 題 有 委 員 建 議 委 員 會 盡 快 去 信 地 政 署 ， 要

求 停 止 香 港 仔 大 道 油 站 招 標 程 序 。 該 委

員 亦 建 議 委 員 會 致 函 運 輸 署 ， 要 求 改 善

香 港 仔 的 交 通 問 題 。  
 
 
 

 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10 年 5 月  


